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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二零二三年四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

者)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

期)募集说明书》、《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

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青岛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一、基本情况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董事、总经理臧毅杰因个人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人员基

本情况如下： 

臧毅杰先生，1965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青岛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先后在青岛市财政驻厂员管

理处、青岛市国资局（国资办）、青岛市国资委工作。 

二、影响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各项业务正常运转，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且不影响公司前期已出具的决议、文件的

法律效力。发行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